
一、根据《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的意见》（景府字〔2015〕17 号）和《景德镇市市属企业

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征缴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景财企字〔2015〕

17 号）精神，2024 年市属企业按照利润的 30%比例上缴国有

资本经营收益。

二、2024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为 55966 万

元，同比下降 42%，其中：

1、利润收入决算数为 24287 万元，同比下降 25.2%，主

要是 2023 年有部分企业经审计补缴以前年度国有资本收益

导致 2023 年基数较高，同时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

润收入下降。

2、上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576 万元，同比上升 12.3%。

3、上年结余收入决算数为 103 万元。


